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幸福DNA˙讓愛蔓延－青年發展帳戶】簡章



為協助經濟弱勢家庭透過儲蓄帳戶，提升家中就學子女未來接受高等教育或就業等人力資本機會，市府社會局自93年起針對低收入戶家庭辦理「希望起飛－築夢帳戶」、「港都啟航˙青年希望發展帳戶」；為協助中低收入戶共同脫貧，自104年起辦理「幸福萌芽˙青年發展帳戶」，106年將辦理「幸福DNA˙讓愛蔓延－青年發展帳戶」。
一、參加對象及內容

  (一)參加對象: 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中就讀高一之在學中子女，計50人。
  (二)符合申請資格者超過名額限制時，本局得公開抽籤決定參加者。

  (三)參加者資格限制:

1.曾參與以下方案之一者，不得再申請本方案：
    (1)98年～99年本局辦理之「資產累積暨就業自立方案」。
    (2)99～102年本局辦理之「兒童少年發展帳戶」。
    (3)97～101年本局辦理之「高雄之夢~青年發展帳戶」。
    (4)102～104年本局辦理之「港都啟航‧青年希望發展帳戶」。   

    (5)104～105年本局辦理之「幸福萌芽‧青少年發展帳戶」， 除經社工員評估配合度高及改變動力大之家戶可延續執行方案，至多提供10戶家戶繼續參與資格。
二、參加者權利義務

 (一)須遵守下列規定:
1.參加者於本局指定銀行開設儲蓄帳戶，並選擇每月儲蓄1,000～3,000元，參加期間不得領出個人自存款部分。
2.參加者總儲蓄金額與政府相對定額提撥款之比例為:

  (1)第一年(106年3月~107年2月)：1：0.6

  (2)第二年(107年3月~108年2月)：1：0.8

        (3)第三年(108年3月~108年8月)：1：1

3.參加者須依規定參加教育、輔導等相關課程、成長團體與活動，合計一年參加課程至少30小時、社區服務至少36小時（以實際參與之青少年為主），並於服務完成後撰寫社區服務心得。
4.參加者之家長失業者或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依社會救助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接受本局與勞工局之相關就業服務措施。
 (二)計畫執行期間之相關規定：
1.方案參與期間遭取消中低收入戶資格者，若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2倍，仍保有中低收入戶之資格，不受社會救助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另家戶因存款額度及家庭財產等經濟性因素遭取消中低收入戶資格者，除依規定申復期30日外，併30日申復案審理期限，家戶於上開期限內暫停參與本計畫，並檢附相關新事證資料提出申復，若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且無違本計畫其他相關規定，則可繼續參與計畫並溯及上開申復審核期間。
2.違反上述相關規定者，其領回金額說明如下：
(1)儲蓄未滿18個月者，於撰寫解約申請書並經同意後，僅得領回個人自存款及銀行利息。
(2)完成儲蓄18個月以上未滿24個月者，需撰寫解約申請書、經費使用計畫書及提供經費)運用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後，除領回個人自存款及銀行利息外，得領回至解約申請書填寫前一個月之相對定額提撥款，其中儲蓄金額與政府相對定額提撥款比例為1：0.6；另第二年度(107年3月~108年2月) 課程需完成20小時及社區服務20小時，若無法完成，僅得領回個人自存款及銀行利息。
(3)完成儲蓄24個月以上未滿30個月者，需撰寫解約申請書、經費使用計畫書及提供經費運用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後，除領回個人自存款及銀行利息外，得領回至解約申請書填寫前一個月之相對定額提撥款，其儲蓄金額與政)府相對定額提撥款比例為1：0.8，另第三年度至解約日課程需完成9小時及社區服務9小時，若無法完成，比例維持1：0.6。
3.參加帳戶之存款金額用途限於參加者之教育、參加者及其家戶就業相關事宜。

4.本方案自106年3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於帳戶開始3個月內依序遞補參與者，3個月後不再遞補（遞補者之年度計算時間與正取者相同，即前3個月雖未加入帳戶亦需併入計算）。
5.本案第二年的計畫經費(自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需俟衛生福利部及市府年度預算通過後辦理。
三、儲蓄款提領方式



參加者於方案期滿且使用計畫經主辦單位核可者，應備本局通知結清帳戶公文、參加者及其監護人之身分證與印章、幸福DNA˙讓愛蔓延-青年發展帳戶存摺至高雄銀行市府分行結清帳戶，提領自存款及相對定額撥付款。
四、參加資格取消規定

有下列情形者取消參加資格(取消參加資格者，只能領回個人自存部分及其利息之金額)：

      1.違反上述權利義務規定。
2.無法固定每月儲蓄者（特殊情況且經本局同意者除外）。
3.中途自願解約者。
4.戶籍遷出高雄市者。
5.中途輟學或休學者（特殊情況且經本局同意者除外）。
五、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06年3月17日（五）截止收件(郵寄送件以郵戳為憑，親自送件以當日下午5時為準)，逾時概不受理。
六、申請方式:請填妥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可郵寄或親自送件。
1.郵寄至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0樓社會局社會救助科，收件人:施宛秀小姐。

2.親自送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社會救助科(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9樓)施宛秀。

◎聯絡電話:336-8333轉2060、3373372~75

◎本簡章主辦單位保留內容增刪及解釋權利。
